
附表一 

委託書 

    立委託書人   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出席 106年 5月 6日

臺中市第 14 期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委員會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推選，

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代為行使投票權利。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(地政局)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簽名 

委託人地址： 

委託人身份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被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簽名 

被委託人地址： 

被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選舉人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。 

二、附委託人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、護照影本其中之一及印鑑證明各

1份。 

三、被委託人請持本委託書及需檢附文件於投票當日領取選舉票。 

四、本委託書各項資料未詳實填載者，視同未完成委託程序。 

委託人 

請蓋印鑑章 

被委託人 

請蓋章 


